平市监发〔2024〕200号
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对药品使用单位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相关股，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：

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和安排，现决定对全县范围内药品使用单位（医疗机构）开展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时间安排和检查内容
（一） 2024年8月5日至2024年9月5日。各执法人员通过省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认领抽查检查任务，并于9月5日之前完成检查结果的录入，检查结束后将检查单及其他相关资料上交信用监管股。

（二）抽查检查主要内容：1、相关证照是否在有效期检查；2、药品购进渠道检查（票、账、货、款是否一致）；3、药品使用行为的检查；4、储存药品检查；5、过期、失效药品检查；
抽查对象

全县药品使用单位（医疗机构），包括县级医疗机构、乡镇卫生院等。
检查方式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办法施行，抽查比例不低于50%。杜绝检查走过场，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检查清单和检查要求开展检查。

抽查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。

检查要求
1、计划抽取要结合实际建立监管对象库，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，保证必要的覆盖面。

2、监督抽查要严格依法、依规执行，确保工作规范、程序合规合法、结果准确、公示及时。

3、监督抽查要坚持边抽查、边宣传、边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，普及各项法律法规、政策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提高药品使用规范意识。

4、在检查完毕后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结果通过省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进行公示。

5、通过抽查发现的问题线索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、谁主管”原则加强后续监管衔接，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。 

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8月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年8月5日印发
